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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归还欠款

及下一步还款计划的公告
对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截止2002年3月31日应付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34.19亿元的货款，销售公司、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和本公司于2002年9月签署了《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协议》（以下简称《还款协议》）、《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合同》（以下简称《质押合同》）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根据该《还款协议》的规定，销售公司应在从2002年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的6年中，分别按照每年2亿元、5亿元、6亿元、8亿元、8亿元和5.19亿元的额度向本公司归还欠款。

对此，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非常重视，多次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并安排落实具体的还款方案，并责成专人负责。截止2002年12月31日，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已如期归还了《还款协议》中规定的应于2002年底前归还的2亿元欠款。

在业已签署的上述《还款协议》、《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以及前段工作的基础上，为保证尽快归还欠款，天汽集团、销售公司和本公司本着负责、谨慎、务实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2003年的具体清欠方案以及今后有关保证归还欠款的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天汽集团、销售公司和本公司签署了《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还款补充协议》）和《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向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还款补充协议二》）。

根据上述有关合同和协议约定的内容和事项，2003年2月12日，销售公司和天汽集团向本公司发来了《关于向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的承诺函》，该承诺函涉及的2003年的还款计划和保证还款的措施的内容如下：

一、2003年的还款计划

1、在《还款补充协议》中，天汽集团同意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支付给天汽集团的转让本公司国有法人股权的第四笔股权转让金等款项1.5亿元，用于向本公司偿还欠款。

2、根据《还款补充协议》的约定，天汽集团以其所拥有的部分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股权和国有独资企业的100%股权，偿还部分债务。这些企业和股权包括：天津津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25.8%的股权、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48%的股权、天津电装汽车电机有限公司55%的股权、天津爱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37%的股权、天津丰津汽车传动部件有限公司5.3%的股权、天津爱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27%的股权、天津星光橡塑有限公司18%的股权（上述七家企业均为中外合资企业，天汽集团持有的该等企业股权已质押给夏利公司并已办理完毕相应的质押审批登记手续，截止2002年10月底，天汽集团持有的上述股权的帐面价值约为3亿元）；以及天津客车桥有限公司、天津汽车齿轮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物资有限公司、天津弹簧制造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天津汽车模具有限公司、天津汽车桥有限公司等七家国有独资企业100%的股权（截至2002年10月底，这些国有独资企业的账面净资产约为9亿元）。

鉴于天汽集团将上述企业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构成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需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对上述企业股权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后，履行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手续。此外，本公司将进一步了解这些企业的管理、产品、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情况，本着既促进清收欠款工作又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和本公司发展的原则，制定出具体的收购重组方案，部分资产项目的收购还需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所以，具体的收购项目可能会有所调整。在时间安排上，天汽集团与本公司拟定在2003年上半年完成七家合资企业中方股权的转让工作，并在2003年下半年具体操作七家国有独资企业的转股事宜。

3、根据《还款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天汽集团、销售公司与本公司联合成立了清欠办公室，负责销售公司应收货款的清欠，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业已同意将清收到位的欠款直接及时足额偿还债务。2003年内，清欠办公室计划清收欠款5亿元。

如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以现金或股权偿还的债务数额超过了《还款协议》规定的当期应还金额，其超出部分视为销售公司提前还款。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将继续创造条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保证2003年后的后续还款工作持续稳定尽快进行。
二、保障按期还款的有关措施

1、根据《还款补充协议二》的约定，销售公司严格按照现款提车的原则从本公司购买车辆，并承诺不再发生新的对本公司的应付帐款。

2、天汽集团、销售公司和本公司联合成立的清欠办公室将有效整合管理资源，用控制商品车资源、调整商务政策、提起诉讼或仲裁等经济、法律手段，加大对销售公司的清欠力度，保证还款方案的执行。

3、根据《还款协议》的约定，天汽集团承诺，在本公司分红时，将应得红利的50%直接用于归还欠款。

4、根据《还款协议》的约定，在债务未清偿完毕之前，如果天汽集团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权，所得收入将优先用于归还对本公司的欠款。
5、天汽集团根据前述《保证合同》的规定，对《还款协议》项下股权质押担保范围之外的欠款、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天汽集团和销售公司将与本公司积极配合，在发展中尽快稳步妥善解决应收款问题。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3年2月28日

